[bookmark: OLE_LINK30]《关于完善煤改电清洁取暖工商业用户电价
支持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》政策解读

为充分发挥价格对资源配置的引导作用，促进全省清洁取暖持续向好发展，抓住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有利契机，因地制宜、积极稳妥推动相关工作，近日，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印发《关于完善煤改电清洁取暖工商业用户电价支持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辽发改价格〔2025〕844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。为便于社会各界准确理解政策内容，现解读如下：
一、政策背景与目的
[bookmark: _GoBack]推进清洁取暖是改善大气环境、保障民生的重要举措。我省结合电力现货市场建设进展，出台此项政策，通过有针对性的电价支持，降低符合条件的工商业用户清洁取暖用电成本，进一步调动其参与“煤改电”的积极性，推动全省清洁取暖工作平稳、有序发展。
二、政策主要内容
（一）明确实施范围，精准锁定受益主体。
1.清洁取暖方式：采暖期（每年11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）采用电热膜、电锅炉（不含移动式电取暖器、空调）将电能直接转化为热能，或采用地源热泵、空气源热泵等（国家鼓励技术，以电能驱动），为自身或其他用户提供集中清洁取暖（不含工业生产用热）。
2.参与电力交易：应为直接与发电企业开展交易的“批发用户”，或委托售电公司代理交易的“零售用户”。
3.计量单独核算：采暖用电量需单独装表计量，确保优惠精准兑现。
（二）电价支持政策，谷段输配电价半价。
1.输配电价优惠：清洁取暖用户采暖电量谷段输配电价，按对应电压等级正常输配电价的50% 执行，非谷段仍按辽宁电网工商业分电压等级输配电价标准执行，既降低用户成本，又引导用户错峰用电。
2.谷段时间：2025-2026年采暖期谷段时间为11:00-14:00 和 22:00-次日5:00（每日合计10小时），后续采暖期谷段时间将在当年采暖前提前发布，保障用户提前规划用电。
（三）市场化交易规则，灵活选择+考核豁免，降低交易风险。
1.用户类型选择：零售用户在合同有效期内，不得申请转为批发用户；除该限制外，用户可自愿申请成为批发用户，直接参与电力市场交易，满足不同规模用户的交易需求。
2.考核豁免政策：批发用户参与辽宁电力市场交易时，不受中长期合约缺额考核约束，也无需缴纳中长期缺额获利回收费用，大幅降低用户参与电力交易的风险与成本，提升政策吸引力。
（四）申请流程，四步办结，明确生效节点。
1.提交申请：《通知》印发后，符合条件的用户可自愿向属地电网企业提交申请。
2.现场核验：电网企业收到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，将联合属地工业和信息化部门，现场核查用户取暖方式、计量装置、交易身份是否符合要求，确保政策不“跑偏”。
3.注册与变更：核验通过的用户，需先在辽宁电力交易中心注册为市场交易用户，再到属地电网企业办理用电变更手续。
4.政策生效时间：自下一个供暖月（最早为2026年1月）起，按本政策参与电力市场清分结算；未签署零售合同的用户，自动认定为批发用户，简化流程、减少用户跑腿次数。
（五）其他重要要求，确保政策平稳落地。
1.旧政策用户过渡安排：原执行煤改电到户电价政策的用户属于本政策范围，具体执行时间另行通知。
2.部门协同与宣传：各相关部门需密切配合，开展政策宣传解读，确保用户清晰掌握电价优惠、准入条件、申报节点等关键信息，避免“政策空转”。
3.数据统计与上报：电网企业需在每个采暖期单独统计清洁取暖用户数量、采暖用电量、用电价格、计费方式、电费总额等数据，为后续政策优化提供数据支撑。
4.计量装置调整与退费：电网企业需加快推进计费系统升级、分时计量装置更换，确保2026年1月1日起按《通知》要求结算；若因装置调整导致政策未按时执行，用户可在装置调整后3个月内申请退费，保障用户合法权益。
（六）执行时间与保障
本《通知》执行期为2026年1月至2027年3月的采暖期，期间若国家相关政策调整，我省政策将同步优化；采暖用电量按电网企业实际自然月结算电量核算，确保政策执行灵活、适配。
三、政策出台影响及意义
本政策的出台，是推动我省能源结构调整、落实绿色发展理念的具体举措。通过精准的电价政策引导，有助于降低工商业领域清洁取暖运营成本，提高清洁能源利用效率，促进电力资源优化配置，对于巩固和扩大我省清洁取暖成果，助力实现“双碳”目标具有积极作用。各市发展改革部门、工信部门、电网企业密切配合、准确把握、共同推进，确保政策平稳实施和红利有效释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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